关于印发《黄山市招商引资项目全流程 管理工作机制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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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黄山风景区管委会，黄山高新区管委会,黄山现代服务业产业园管委会，市直各部门:
《黄山市招商引资项目全流程管理工作机制（试行）》已经研究通过,现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 
2023年5月29日    






黄山市招商引资项目全流程管理
工作机制（试行）
 
为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项目线索收集跟进、项目洽谈转化、签约落地开工、达产效果评价等关键环节，形成闭环管理，推动全市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、招大引强实现突破，特制定招商引资项目全流程管理工作机制。
一、流程管理
（一）线索收集跟进
1.线索收集。各区县（园区）、市直各部门（以下简称各责任单位）招商接洽拜访活动结束后5日内，将接洽拜访招商信息录入“投资黄山数智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http://ht.tzhuangshan.com/）。市级领导招商接洽的，由活动牵头部门负责整理并录入平台，其中有效线索结合市直各部门职能和产业分工，报市领导审定后确定责任单位负责跟进。
2.线索跟进。各责任单位招商信息转化成有效线索的，要明确责任领导，确定专人负责并做好跟进服务，进一步明确项目引荐人、投资合作内容、项目拟落地载体，每旬在平台上动态更新。
3.协调会商。各责任单位在跟进重点线索（指3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或10亿元以上其他项目）过程中，出现合作意向重大变化、落地载体无法承接、投资需求超出现行政策、能耗环评难以准入等情况（或3个月无法转在谈的），应提请市政府有关副秘书长或区县（园区）招商引资领导组会商，提出线索中止或继续跟进意见，各责任单位在平台上予以标注并作情况说明。
市投资促进局负责平台审核汇总，每月通报重点线索进展情况。 
   （二）项目洽谈转化
各责任单位项目线索转为在谈时，应明确项目投资主体、拟投资额、资金来源、落地载体、建设内容、预期产值及税收等信息，并实时更新项目进展情况。
1.专班跟进。各责任单位要组建专班负责跟进，单位主要领导每旬听取项目进展汇报，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；在洽谈过程中，对重点项目根据项目具体情况会同拟落户载体完成项目尽调报告、项目专家意见、项目投入产出分析、项目落地需求等基础事项，推动项目迅速有效转化落地。
2.提级调度。各责任单位和拟落户载体在重点在谈项目（指3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或10亿元以上其他项目，或各地各单位认为有必要列入的项目）跟进过程中，对项目投资方提出项目落地需求中需市直相关部门支持的，如供用地指标（林地）、市场场景支持、资金基金配套、人才政策支持等，应及时报告分管市领导，提请会商研定。确因落地条件无法达成，重点在谈项目6个月内无实质性进展的，各责任单位应在平台标注“项目中止”或“继续跟进”，并作情况说明。
 对于需市级层面统筹解决用地、资金、能耗、环评等要素资源保障的重大项目（单体总投资5亿元以上的先进制造业项目，单体总投资10亿元以上的民间投资新型基础设施项目，单体总投资20亿元以上的文旅、高端服务业项目），项目责任单位或落地载体在完成相关决策程序后，提交市重大项目联审及要素保障工作组（办公室设在市发改委）按《黄山市重大项目联审及要素保障决策机制》执行。
市投资促进局每月通报重点在谈进展情况，梳理推进中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按照产业类型报送相关市领导。
（三）签约落地开工
1.注册企业。各责任单位的签约项目，应在正式投资协议签订1个月内，在黄注册公司，相关信息录入平台（并上传正式协议、本地公司营业执照等附件）。
2.部门联动。市发改委、市经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统计局、市投资促进局、市税务局要建立项目协同工作机制，形成项目备案、开工、纳统、税收等信息互通与共享，及时协调解决落地开工后续问题。各责任单位和落地载体要持续跟进签约项目的备案、开工、纳统等后续工作，每月在平台上报送项目实施进度。
3.重点推进。重点签约项目（指3亿元以上制造业项目或10亿元以上其他项目）推进过程中遇到用地、资金、能耗、环评、用工、人才等具体问题的，各责任单位应在第一时间提请相关分管市领导召开项目推进专题会，各相关单位按照职责抓好落实，全力推动项目开工投产，加快形成投资实物工作量和产生地方贡献。
4.及时录入。各责任单位按职责分工，及时录入和更新“投资黄山数智平台”“省双招双引综合调度管理平台”和“实际利用省外资金平台”，做到应录尽录、应统尽统。市投资促进局定期对重点签约项目落地进展汇总分析、核查督导，形成月度通报、季度调度、年度考评。
（四）效果评价
对正式投产运营的重点项目，由市财政局牵头，市发改委、市统计局、市人社局、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投资促进局、市税务局等部门参与，按照项目实现的固定资产投资、产值、税收、带动就业等情况，对招商引资项目进行效果评价。
根据招商引资项目效果评价情况，市投资促进局会同市财政局、市税务局等有关部门按有关文件，兑现相关支持政策和项目引荐奖励。
二、结果运用
1.市直单位落实本机制情况纳入招商引资招大引强考核（占50分），其中：接洽拜访企业客商批次人次作为基础工作（权重3分），提供有效线索按条数得分（权重7分），及时更新有效线索（含交办线索）并转化为在谈项目（权重10分），跟进项目洽谈并签约（权重15分），服务项目开工纳统（权重15分），当年新签项目当年投产的予以加分（最高加10分）。对交办线索和重点在谈项目未按时限更新进展的，在总分中实行倒扣（每次扣2分），具体细化考评指标见考评细则。市直单位的招商引资签约项目，线索跟进、项目洽谈过程中未及时报送信息的，原则上不予认定。
2.各区县（园区）落实本机制情况纳入招商引资招大引强考核（占30分），其中：各地主要领导接洽拜访企业客商批次人次作为基础工作（权重3分），积极上报（跟进市交办）重点有效线索按条数得分（权重5分），跟进重点项目（含市交办线索转化项目）洽谈并签约（权重10分），服务重点签约项目开工纳统（权重12分），当年新签项目当年投产的给予加分（最高加10分）。对重大在谈项目不及时报送的、交办线索和重点在谈项目未按时限更新进展的，在总分中实行倒扣（每次扣2分）。具体细化考评指标见考评细则。
根据接洽拜访和线索情况，市投资促进局汇总建立“重点企业（客商）信息库”“重点招商线索库”；根据项目洽谈和签约落地情况，市投资促进局形成“重点在谈项目库”和“重点签约项目库”动态管理，实行月度跟踪调度。

